
115 年度花蓮縣政府提升托育服務品質- 

花蓮縣居家托育人員於托育地裝設錄影設備補助試辦計畫申請表 
                填表日期:115年    月    日 

申請人  身分證統一編號  

登記托育地址 

(裝設地點) 
 

申請資料 

□購置收據 

□補助款收據：1.主機___個 2.硬碟___個 3.攝影鏡頭___個 

□郵局帳戶影本 

申請補助金額:新臺幣              元整 

            (托育人員)申請花蓮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補助於居家托育地裝設監視

錄影設備，並同意遵守以下影像使用規定事項： 

1. 本府因兒童保護案件或托育照顧爭議事件得查閱攝錄影音資料，以事件發生前後一

定期間之影音為限，並由托育人員或其指定之人員陪同查閱。 

2. 本府基於職權或法院、司法檢察機關為調查兒童保護案件所需或基於調查釐清事件

需要，本府得複製或保存監視器攝錄影音資料，托育人員有配合提供之義務。 

3. 前項取得之攝錄影音資料，其處理、保存及利用，應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

確保資料安全及防止外洩或為其他違反法律規範之運用，以維護當事人之隱私權

益。 

4. 托育人員未依本計畫規定辦理、未配合查調或隱匿事證者，本府得以行政處分追繳

已領之補助款，並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70 條規定及居家式托育服務

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第 19 條規定辦理。 

本人(托育人員)簽名：_________________ 

□是   □否 

本人同意提供姓氏、服務區域(鄉鎮及路段)、所屬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及

目前可收托名額等其它所需相關基本資料予本府及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作為「供民眾查詢是否於托育地設有監視錄影設備及媒合」之用。 

本人(托育人員)簽名：_________________ 

郵局帳戶影本黏貼處 

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收件日期： 

本府承辦審核結果 

(社會處填寫) 

□ 符合規定，准予補助_______元  □資格不符，不予補助。 

□ 逾期申請，不予補助。         □文件不齊，退件。 

附件 1 



115 年度花蓮縣政府提升托育服務品質- 

花蓮縣居家托育人員於托育地裝設錄影設備補助試辦計畫 
廠牌產地檢核與切結書 

一、 申請人姓名: 

二、 設備規格與產地申報 (請依實際購買設備填寫) 

    注意事項： 

1. 依據政府資安規定，受補助之設備不得為中國大陸廠牌（如：海康威視 Hikvision、大華 Dahua、小

米 Xiaomi、TP-Link 等）。 

2. 請務必確認產品「原產地」非中國大陸（Made in China）；若產地為中國但品牌為台灣/國際大廠（如 

D-Link, Asus），需檢附資安檢測合格證明。 

設備項目 廠牌 (Brand) 型號 (Model) 
產地 

(請務必確認包裝或機身標示) 

是否為

陸製 

監視器主機 (NVR) 

(若無主機則免填) 

  
□台灣□越南/泰國/其他 

□中國(檢附資安檢測合格證明) 

□ 是 

□ 否 

監視器硬碟 
  □台灣□越南/泰國/其他 

□中國(檢附資安檢測合格證明) 

□ 是 

□ 否 

攝影機鏡頭 1 
  □台灣□越南/泰國/其他 

□中國(檢附資安檢測合格證明) 

□ 是 

□ 否 

攝影機鏡頭 2 
  □台灣□越南/泰國/其他 

□中國(檢附資安檢測合格證明) 

□ 是 

□ 否 

攝影機鏡頭 3 
  □台灣□越南/泰國/其他 

□中國(檢附資安檢測合格證明) 

□ 是 

□ 否 

攝影機鏡頭 4 
  □台灣□越南/泰國/其他 

□中國(檢附資安檢測合格證明) 

□ 是 

□ 否 

三、 設備證明照片黏貼處 

請拍攝「設備機身背面/底部的標籤貼紙」，需清晰顯示 廠牌、型號、產地 (Made in ...) 字樣。 

照片 1：監視器主機/鏡頭標籤近拍 照片 2：設備外盒包裝產地標示 

 

 

 

(請浮貼照片於此，需清晰可辨識文字) 

 

 

 

 

  

 

 

 

(請浮貼照片於此，需佐證產地) 

 

 

  

四、 切結聲明 

本人申請花蓮縣政府居家托育監視錄影設備補助，茲切結下列事項： 

1. 本人所購置之設備非屬行政院公告禁止採購之大陸廠牌。 

2. 設備來源合法，且符合資通安全管理法相關規定。 

3. 若經查核發現設備與申報不符，或使用禁止之陸製產品，本人願繳回全額補助款並負相關法律

責任。 

• 申請人 (托育人員) 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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